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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7-47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启动2017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霞公司）

将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5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已获得湖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于增加，可能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8月

21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拟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2,800万股，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的20%。公司控股股东金霞公司将出资认购不低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50%的股份，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

12,800万股的发行规模上限测算，拟认购股份数量不低于6,400万股。  

同时，该事项已经获得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内容详见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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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8日、8月1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网站的临2017-41号、临2017-45号的公

告。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07224673Y 

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14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杨永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大米；粮食收购；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批

发；货物中转；仓储服务；饲料、农副产品、粮食包装材料、饲料及

添加剂、化工产品、钢材、纸及纸制品的销售；房屋修缮管理；自有

房屋租赁；设备维修养护；清洁环卫管理；绿化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霞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为 143,350,051

股，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4%。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若按照本次发行股票的方案发行后，

金霞公司将可能持有公司股份合计207,350,051股～271,350,051股，

所持股份比例将可能占公司总股本的26.94%～35.25%。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

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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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若收购人符合“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

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

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

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要约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因此，如果金霞公司

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超过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则金霞公司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免于提交要约豁免申请。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和8月21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金霞公司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由公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登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金健米业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2日 


